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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延庆区重大项目征占流转土地及
地上附着物补偿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
的起草说明

1、 起草背景
延庆区分别于2016年、2019年对《延庆区重大项目征占流转土地及地上附着物补偿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进行了制定和修订。现2019年修订版试行期已届满。
根据区政府会议精神，为进一步提升补偿工作的科学性、规范性和可操作性，确保补偿政策与当前发展阶段相匹配，特启动本次《指导意见》重新制定工作，形成《延庆区重大项目征占流转土地及地上附着物补偿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以更好地服务全区重大项目建设，维护社会公平稳定。
二、起草过程
区重大项目服务中心在指导意见制定初期，征求了区农业农村局、市规划自然资源委延庆分局等14个相关委办局和15个乡镇人民政府意见建议，结合我区实际，形成《延庆区重大项目征占流转土地及地上附着物补偿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
三、主要内容
指导意见概括为五部分。第一部分法律依据和部门职责；第二部分适用范围及对象；第三部土地补偿；第四部分土地附着物补偿；第五部分其他事项。
（二）优化调整部分
1.法律依据增加了《北京市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
2.明确土地流转费中农户家庭承包地，二轮土地延包合同到期后依据国家政策另行调整。
3.对设施占地补偿补偿标准不变；补充涉及铁塔、检查井等设施的，依据《北京市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的规定，按照结构外尺寸占地面积给予一次性补偿。
4.临时占地补偿明确按照当年的土地流转费标准计算，补偿期限按照实际占用期限确定，不足一年的按一年计算。
5.土地附着物中明确，不可恢复使用的机械设备，由依法确定的评估公司按照相关规定评估设备净值，根据评估结果给予一次性补偿。
[bookmark: OLE_LINK37][bookmark: OLE_LINK36]6.删除苗木、林木拆迁补偿指导价格，明确由依法确定的评估公司依据《北京市森林资源保护管理条例》《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市园林绿化局市国土局关于遏止本市基础设施建设征地拆迁过程中抢栽抢种树木苗木行为意见的通知》《北京市房屋重置成新价评估技术标准》《北京市绿化造林、育苗适宜栽植密度表》等相关规定评估确定。项目公告发布后新栽植树木一律不予补偿。
7.增加设施迁建、植被恢复费及临时使用林地恢复事项规定。



